附件1
评标评分办法
 
一、价格分（20分）
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询价函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面价格分(满分20分)

公式计算:

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某供应商投标报价)×20分。

注:分数取小数点后两位。

二、项目方案分（40分）
（一）提供项目方案，提交的方案基本符合采购需求。（1-20分）
（二）提供项目方案，提交的方案体现采购单位的性质和精神面貌，比较符合采购需求，有相应的技术标准。（21-30分）
（三）提供完整的项目方案，项目出彩有内涵，方案充分体现采购单位的性质和精神面貌，完全符合采购需求，布局合理，技术标准优于上述（二）。（31-40分）
三、质量保证措施及售后服务分（30分）
（一）提供有质量保证措施，能提出质量目标，售后服务列有质保期承诺，处理问题响应时间等相关内容，处理问题响应时间为48小时内。（1-10分）
（二）提供有质量保证措施，有较详细的质量保证措施清单，贴合项目要求，提出的质量目标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，售后服务列有质保期承诺，质保期服务内容较详细，处理问题响应时间为24小时内。（11-20分）
（三）提供有质量保证措施，有详细的质量保证措施清单，贴合项目要求，有针对性，提出的质量目标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，售后服务列有质保期承诺，质保期服务内容详细，处理问题响应时间为12小时内。（21-30分）
四、业绩分（10分）
近三年（自2020年1月1日起）具有同类项目的成功案例的，以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或合同复印件为准，每项得2分，满分10分。
五、总得分＝价格分+项目方案分+质量保证措施及售后服务分+业绩分
